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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為草擬本，並屬不完整及可作更改。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，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
首頁「警告」一節。

本技術詞彙表載有本文件所用若干詞彙的解釋。該等詞彙及其涵義未必與業內標準
釋義或用法一致。

「新加坡東部」 指 就本文件而言，指第 16區：Upper East Coast（包括

Bayshore、Bedok、Chai Chee）； 第 17區：Far East

（包 括Changi、Loyang、Pasir Ris）； 及 第 18區：

Tampines（包括Pasir Ris、Simei、Tampines）

「FEU」 指 四十呎標準集裝箱，為長 40呎、高八呎六吋及寬八呎

的集裝箱容量的標準計量單位，相當於兩個標準集裝

箱

「鏟車」 指 前端帶分叉裝置可提舉或搬運重物的車輛

「重櫃」 指 裝滿貨物的集裝箱

「裝載」 指 將貨物裝載入船隻或車輛

「原動機」 指 提供原動力牽引拖車的卡車

「正面起重機」 指 行動液壓貨櫃車，可擴展吊具能夠處理貨櫃

「船運公司」 指 運輸文件中名列的人士或公司（通常為賣方），負責將

貨物交由貨運文件中名列的收貨人（通常為買方）

「平方呎」 指 平方呎

「平方米」 指 平方米

「起重機」 指 設計供手動提舉、放下及運輸重物的機械

「裝箱╱卸貨」 指 貨物裝上或卸下集裝箱的過程

「標準箱」 指 二十呎標準集裝箱，為長 20呎、高八呎六吋及寬八呎

的集裝箱容量的標準計量單位

「貨車運輸」 指 透過原動機及拖車運輸 (i)載貨或空置的集裝箱或 (ii)

其他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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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加坡西部」 指 就 本 文 件 而 言， 指 第 22區：Far West（包 括Boon 

Lay、Jurong、Tuas）； 第 23區：North West（包 括

Bukit Batok、Choa Chu Kang、Hillview Avenue、 

Upper Bukit Timah）；及第 24區：Far North West（包

括Kranji、 Lim Chu Kang、Sungei Gedong、 Tengah）


